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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理專區資訊揭露 

（一） 資本管理 

1. 合併資本適足率計算範圍。（附表一） 

2. 資本適足率。（附表二及附表三） 

3. 資本結構。（附表四及附表五） 

（二） 信用風險： 

1.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附表六） 

2. 信用風險定量資訊。（附表七至附表十） 

（三） 作業風險： 

1.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一） 

2. 作業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二） 

（四） 市場風險： 

1.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三） 

2. 市場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四至附表十七） 

（五） 資產證券化： 

1. 資產證券化管理制度。（附表十八） 

2. 資產證券化定量資訊。（附表十九） 

（六）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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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率計算範圍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資產金額 合併比例 
未納入計算

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金額 

1. 納入合併資本適足

率計算之子公司名

稱 

台新建築經理

(股)公司 
624,243 100%

 
台新保險代理

人(股)公司 
1,197,706 100%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率計算之子公司

名稱 

大安租賃 (股 )
公司 

209,670 0%

其資本額及

總資產不具

重大性，且已

無 營 業 活

動，故未將其

併入合併財

務報表。 

 

3. 說明集團內資金或

監理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集團內資金及資本移轉主要是透過盈餘上繳金控後，再由金控視實

際情況轉投資子公司以達其資本需求。但若子公司虧損則會導致集

團內資金及資本移轉上之限制。 

 
填表說明：合併比例一欄，完全合併者填入 100%，比例合併者填入持股比例，未納入合

併者填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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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理說明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簡要論述銀行面對目前和未來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依每月編制 FYF 營運量及損益預估，來計算

未來資本適足性相關資料，若顯示資本有不足

之處，則可提早規劃相關因應措施，以避免風

險發生。 

 

 

【附表三】 

資本適足率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行 合    併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類資本 62,993,938 59,422,148 63,733,753 60,362,134 

第二類資本 35,502,812 26,740,812 35,979,971 27,314,206 

第三類資本 0 0 0 0 

自有資本合計數 98,496,750 86,162,960 99,713,724 87,676,340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680,240,999 608,369,037 680,550,814 609,089,248 

作業風險 39,101,650 36,814,913 39,101,650 36,814,913 

市場風險 27,255,700 30,257,750 27,256,763 30,280,313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數 746,598,349 675,441,700 746,909,227 676,184,474 

第一類資本適足率 8.44% 8.80% 8.53% 8.93% 

資本適足率 13.19% 12.76% 13.35% 12.97%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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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結構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行 合併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1 年 12 月 31 日 

第一類資本： 
 普通股 47,275,173 47,275,173 47,275,173 47,275,173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 1,882,353 1,882,353 1,882,353 1,882,353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 0 0 0 0 
 預收股本 0 0 0 0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3,269,423 3,197,017 3,269,423 3,197,017 
 法定盈餘公積 4,973,500 2,646,154 4,973,500 2,646,154 
 特別盈餘公積 189,981 189,981 189,981 189,981 
 累積盈虧 8,646,318 7,757,821 8,646,318 7,757,821 
 少數股權 0 0 262,656 366,592 
 股東權益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

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除外） (84,353) (272,748) (84,353) (272,748) 

減：商譽 (1,152,274) (1,152,274) (1,152,274) (1,152,274) 
    出售不良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0 0 
    資本扣除項目 (2,006,183) (2,101,329) (1,529,024) (1,527,935) 
第一類資本小計 62,993,938 59,422,148 63,733,753 60,362,134

第二類資本： 
 永續累積特別股 0 0 0 0
 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 0 0 0 0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0 0
 重估增值 207,232 6,093 207,232 6,093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341,951 134,635 341,951 134,635 

 可轉換債券 0 0 0 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8,503,012 7,604,613 8,503,012 7,604,613 
 長期次順位債券 28,456,800 21,096,800 28,456,800 21,096,800 
 非永續特別股 0 0 0 0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及無到期日非累

積次順位債券合計超出第一類資本

總額百分之十五者 
0 0 0 0

減：資本扣除項目 (2,006,183) (2,101,329) (1,529,024) (1,527,935) 
第二類資本小計 35,502,812 26,740,812 35,979,971 27,314,206 
第三類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0 0 0 0
 非永續特別股 0 0 0 0
第三類資本小計 0 0 0 0
自有資本合計 98,496,750 86,162,960 99,713,724 87,676,340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5

【附表五】 

  資本結構工具說明 

101 年 12 月 31 日 

項    目 內    容 

第

一

類

資

本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 

丙種特別股於九十六年三月三十日發行 188,235
仟股，股息及紅利為年利率 3.75%，不累積不參

加，其受配股息及紅利之權利優於普通股，丙種

特別股股東得自九十八年三月二十二日後，以一

股丙種特別股轉換一股普通股，自發行日起滿十

年後，若計算贖回後銀行資本適足率符合發行時

最低資本適足率要求，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本

銀行得隨時按實際發行價格收回之；於發行日後

滿十年之日起，未經收回之丙種特別股，其股息

及紅利調整為年利率 4.75%。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 無 

第

二

類

資

本 

永續累積特別股 無 

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 無 

可轉換債券 無 

長期次順位債券[註] 

單位:千元

期別 券別 發行日 到期日 票面利率 發行條件 發行金額 

94-1 
A 94/3/4 104/03/04 1.87 10 年期，滿 5 年

公司得贖回 
1,508,000 

1,287,500

B 94/3/4 104/03/04 2.12 220,500

94-2   94/4/28 106/04/28 2.7 
12 年期，滿 7 年

公司得贖回或投

資人要求買回
3,300,000 3,300,000

94-3   94/5/18 106/05/18 2.48 
12 年期，滿 7 年

公司得贖回 
5,000,000 5,000,000

94-4 

A 94/6/6 106/06/06 3.2 
12 年期，滿 7 年

公司得贖回 
5,192,000 

2,950,000

B 94/6/6 106/06/06 3.2 1,442,000

C 94/6/6 106/06/06 2.03 800,000

99-1 
A 99/4/12 106/04/12 2.65 

7 年期 10,000,000 
4,500,000

B 99/4/12 106/04/12 2.84 5,500,000

101-1 
A 101/10/19 108/10/19 1.53 7 年期 

5,600,000 
1,100,000

B 101/10/19 111/10/19 1.65 10 年期 4,500,000

101-2 
A 101/12/14 108/12/14 1.53 7 年期 

6,100,000 
3,800,000

B 101/12/14 111/12/14 1.65 10 年期 2,300,000
合計 36,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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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券別 利率條件 

94-1 
A 前 5 年本行一年定儲+0.30% 後 5 年本行一年定儲+0.50% 

B 前 5 年 2.25% 後 5 年本行一年定儲+0.75% 

94-2 
 

前 7 年 2.70% 
後 5 年本行一年定儲+0.80%(Put) 
後 5 年本行一年定儲+0.90%(Call) 

94-3 
 

前 7 年本行一年定儲+0.80% 後 5 年本行一年定儲+1.10% 

 4-4 

A 前 7 年 2.70% 後 5 年 3.20% 

B 前 7 年 2.70% 後 5 年 3.20% 

C 本行一年定儲+0.65%，每年重設一次 

99-1 
A 單一利率 2.65% 

B 郵局牌告+1.5% 

101-1 
A 單一利率 1.53% 

B 單一利率 1.65% 

101-2 
A 單一利率 1.53% 

B 單一利率 1.65% 
 

非永續特別股 無 

第

三

類

資

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無 

非永續特別股 無 

填表說明： 
1.本表係為資本結構之輔助說明，故須配合資本結構揭露頻率每半年辦理更新。 
2.「內容」欄須逐筆說明該資本工具之主要發行條款；以長期次順位債券為例，須註明各

檔次之發行日期、發行總額、發行價格、票面利率、還本付息條件、發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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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策略、目標、政策

與流程 
信用風險管理目標主要為在合理的風險下追求最大的利

潤，以維護股東權益。透過定期監控淨流量數字的變化，

以有效掌握資產品質的趨勢，進而作為調整授信政策及催

收策略之參考。 

授信風險管理策略係在符合法令規定的前提下，遵循既定

之業務方針，採取下列策略以管控信用風險： 

一、授信案件的審核注重現金流量為主要還款來源並獲取

適當之風險報酬為考量。 

二、藉由各項系統工具及報表之建立，強化信用風險之衡

量、監控與管理。 

三、視外在總體經濟情勢、國際金融市場的變化等因素，

機動檢討、調整授信監控的方式及／或授信部位的承擔限

額。 

2. 信用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銀行除下列所述兩大金融事業總處之授信管理單位外，另

設置獨立信用風險管理單位，綜理銀行整體信用風險部位。

個人金融事業總處之授信信用風險管理由個金授信管理處

主導，負責授信政策之制定及管理、授信案件之徵審及覆

審作業；逾期案件的管理及催理則由個金資產管理處負責。

法人金融事業總處之授信信用風險管理由法金授信管理處

主導，其下設有授信管理部、各審查部與資產管理部等單

位。其中授信管理部負責內部信評制度的規劃、授信部位

的監控、授信風險分散、管理措施的規劃與擬定、不動產

擔保品價格的鑑估及貸放後之覆審規劃、覆核與授信檢查

等。各審查部主要負責授信案件之審理，資產管理部則負

責各類法金授信資產之統計、應提列備抵呆帳之評估及逾

期放款、催收款及呆帳等不良授信之催理等。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個人金融事業總處:根據營運目標，訂定合適之授信管理政

策，運用客戶進件評分系統（Application Scoring 
System）、行為評分系統（Behavior Scoring System）、催

收評分系統（Collection/Recovery Scoring System）及徵

信評分系統（Credit Bureau Scoring System）等風險評分，

對客戶進行多維度風險分級，搭配產品利潤模型，針對不

同授信條件下的客戶設定測試族群，觀察測試結果，藉以

找出兼顧風險損失及銀行獲利之最佳授信條件。此外，透

過定期資產品質分析及違約共通性分析，動態調整各類風

險管理指標以及進行分群管理，以達成預設營運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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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法人金融事業總處: 信用風險之衡量與管理以運用內部信

用評等制度進行控管。所有之授信案件除均應於申貸時辦

理評等外，並應予持續追蹤管理。內部信評制度共有兩個

評等面向，第一個評等面向為授信戶信評，評估授信戶履

行其財務承諾之能力。授信戶信評之評估使用統計模型與

評分表為輔助工具。第二個評等面向為額度信評，評估各

種額度特性，如擔保品之有無、設定順位、產品種類等因

素。每年定期分析內部評等之變動，以評估現行評等制度

之穩定性。並進行評等變動分析及情境分析進行壓力測試。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

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

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

與流程 

風險之抵減以徵提擔保品為主，擔保品依不動產、動產、

有價證券分別訂有不同之鑑估方式與評價週期，以確保有

效降低風險。 

運用本行內部信用評等(分)制度、期中管理與覆審，及授信

部位(客群)的分散與設限額等方式，除隨時監控部位是否符

合風險規避之規範外，並視整體經濟、金融環境等影響因

素的變化，不定期檢討或依照本行程序調整風險規避與抵

減策略。 

填表說明: 採用標準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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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信用風險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暴險額 應計提資本 季平均暴險額 

標準法 1,136,383,307 54,361,217 1,145,334,472 

基礎內部評等法       

進階內部評等法       

合計 1,136,383,307 54,361,217 1,145,334,472 

註 1: 本表信用暴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內

部評等法係指違約暴險額。 
註 2: 平均暴險額計算期間係以(月或季)平均計算，相關計算說明如下: 

(1) 採月平均者，以當年度各月底計算之暴險額取簡單平均數。 
(2) 採季平均者，以當年度各季底計算之暴險額取簡單平均數。 

 
填表說明: 
(一) 標準法 

1. 該表填列及說明可參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等。 
2. 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

呆帳後之金額。 
3. 平均暴險額之計算方式係依銀行內部管理實務，另須於附註說明採用多久期間之平均

暴險額，例如:月平均或季平均等。 
(二)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 

1. 該表填列及說明可參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3-B、3-C 等。 
2.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之違約暴險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之違約暴

險額合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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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類型 信用暴險額(註) 
具合格金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暴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暴險額 

主權國家 187,467,275 2,573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1,936,583 0 0 

銀行（含多邊開發銀行） 63,701,216 26,672,423 0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410,638,802 68,019,755 12,643,554 

零售債權 152,113,054 9,623,790 1,282,075 

住宅用不動產 176,250,484   

權益證券投資 3,195,973   

其他資產 141,079,920 0 0 

 合計 1,136,383,307 104,318,541 13,925,629 

註:本表信用暴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填表說明: 
1.欄位二及欄位三可參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之「具淨額結算、擔保品之暴

險額」與「具信用保障之暴險額」等相關欄位填列及說明，且該兩欄應填列抵減前之暴

險額。 
2.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呆帳

後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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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不適用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風險成份分析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風險組合 暴險額 
暴險加權違

約機率 
暴險加權違

約損失率 
暴險加權平

均風險權數 
未動用承諾

總額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合計      

註：風險組合係指針對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或進階內部評等法之資產部位，進一步區分為

具風險排序之子集合。例如若房貸部位通過了進階內部評等法，則可將其區分為房貸-
低風險、房貸-中風險與房貸-高風險等。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暴險額欄位填入各風險組合於風險抵減前之暴險額。 
3. 若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其暴險加權違約損失率得以監理值進行加權平均，亦

不需填寫未動用承諾總額。 

 



 12

【附表十】 

不適用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異 

                       年  月  日                 （單位：%） 

計提

方法 
暴險類型 

違約機率(PD) 違約損失率(LGD) 信用轉換係數(CCF)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資料期間說明： 

 重大差異分析與說明：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若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不需填寫違約損失率與信用轉換係數之估計比較。 
3. 各風險成份預期值與估計值所採用的資料期間，應於表後之『資料期間』說明項中說明

之。 
4. 預期值與實際值有重大差異或需進一步說明之內容，請填於重大差異分析說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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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本行已明訂作業風險管理架構與作業流程： 

1. 由金控董事會核准通過風險管理政策（包含作

業風險）及作業風險相關程序書，明文確規範

作業風險定義、作業風險管理架構及相關分層

負責權責，並已於96年獲得主管機關認可採用

標準法計提作業風險資本。 

2. 本行作業風險架構涵蓋風險辨識、評估、監測、

控制/沖抵等之處理程序流程。 

董事會定期每季檢視作業風險管理執行情形。 

2. 作業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本行之作業風險管理架構整合三道防線，使本行各

階層人員在從事各項業務時，能對辨識、衡量、控

管、監督及報告各項作業風險建立一致遵循標準：

1. 第一道防線：各事業單位(法金、個金及財富管

理事業群)及支援單位(人事、資訊、法務等)，
負責辨識、評估、衡量、控管其業務內之作業

風險。 

2. 第二道防線：獨立風險管理處建立全行作業風

險管理架構，設計並實施銀行之作業風險評估

程序與方法，並彙整、分析、監控、整合全行

作業風險。 

3. 第三道防線：稽核處定期對全行作業風險管理

架構及各單位風險管理之落實情形進行查核。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

特點 
本行作業風險範疇之定義為「因不當或錯誤之內部

流程、人員、系統或外部事件而引發損失之風險，

包含法律風險，但排除策略風險及信譽風險」。 

本行已建置損失資料庫、風險自評、關鍵風險指標

等作業風險管理系統，以分析、評估、衡量作業風

險發生之機率與曝險額，並針對分析結果，提出行

動方案，以降低未來類似作業風險發生之頻率。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

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針對損失發生頻率高或影響程度大的風險，已建立

營運持續管理（BCM）或/及投保保險，並持續監控

該風險發生頻率及其抵減工具之有效性。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標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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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 

1. 簡述銀行採用的進階衡量法，包括

其測量方法中考慮的相關內外部

因素。而部分使用AMA時，採用不

同方法的範圍和涵蓋情形。 

不適用 

2. 使用進階衡量法的銀行敘述為降

低作業風險而使用之保險。 
不適用 

填表說明：採用進階衡量法之銀行請增填屬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若無則填不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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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度 營業毛利 應計提資本 

99年度 21,677,718 

 100年度 24,801,302 

101年度 23,942,522 

合計 70,421,542 3,128,132 

 



 16

【附表十三】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1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本行市場風險管理策略為依據市場條件與資本限

制訂定部位限額，於此限額內提升報酬，以追求股

東價值最大化；落實在控管流程上，各風險承擔單

位承作交易前均經核准並授予限額，由獨立之風險

管理單位每日評估持有部位之損益，並定期向高階

主管呈報損益與部位暴險情形。 

2. 市場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市場風險管理組職負責維護銀行整體市場風險控

管環境並且監督銀行操作符合市場風險管理政策

及程序。 

市場風險管理組織，包括額度控管單位負責監控董

事會核定之市場風險限額使用狀況及編製日常交

易之損益表；專職 IT 單位負責系統建置與維護；

以及計量單位(Quant Team)負責風險值、商品訂

價與壓力測試等計量模型開發與驗證以及非陽春

型衍生性商品之分析。另有財務會計單位負責交割

結算與帳務流程管理。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

特點 

風險報告之目的在於即時揭露風險，作為高階主管

為達成業務目標所需擬定對策調整投資組合之重

要參考；本行致力於整合各產品之交易管理系統，

以求對持有部位能即時衡量暴險及損益變化。 

在質的方面：著重於加強本行風險管理政策及規範

之制定與落實，及風險管理文化之建立。風險管理

單位獨立於風險承擔單位之外，衡量分析暴險情

形，呈報高階主管做成決策，並建立評價流程、新

產品上線流程及管理機制、模型驗證程序等，除依

循主管機關規定外，並期精確衡量風險，及將控管

與作業流程標準化。 

在量的方面：依據各產品不同之風險因子分別訂定

價格敏感度限額，作為風險衡量之基礎。此外，目

前已以內部模型計算風險值(VaR, Value-at-Risk)
並設定風險值限額控管，以掌握市場波動對本行持

有部位之影響。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

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

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避險之重點在於避險交易之辨識及後續管理，以持

續追蹤避險有效性。本行已於各相關風險管理政策

與規範中建立避險規範，除定義避險範圍外，於承

作避險交易之前應經授權層級核准，及由風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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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單位確認避險交易符合規定，承作交易後並由風險

管理單位檢覈避險之有效性。 

填表說明：採用標準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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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1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利率風險 1,917,469 

權益證券風險 91,808 

外匯風險 171,179 

商品風險  

內  部  模  型  法  

合              計 2,180,456
 

 

【附表十五】 

不適用 

市場風險值 

                  ○○年度○月至○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揭露項目 
本期期間 期末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期末值 

整體市場風險值     

利率風險     

外匯風險     

權益證券風險     

商品風險     

註:配合半年度或年度揭露資訊，本期期間分別為 1/1~6/30 或 1/1~12/31。 

 

填表說明： 

1. 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2. 市場風險值為採用 99% 10 day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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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六】 

不適用 

風險值與實際損益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例外數之分析   

○ ○年度○月至○月 
市場風險值 

實際損益(單位:新臺幣千元) 
 
                                                                        
 
 
 
 

 
 

期間 

分析說明： 

   填表說明：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附表十七】 

不適用 

回顧測試之實際損益重大偏離值分析   

○○年度○月至○月 

天數(單位：日) 
 
                                                                        
 
 
 
 

 
 

                                                         損益(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說明： 

   填表說明： 

1. 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2. 損益採劃分適當級距之方式予以分級後由低至高列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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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資產證券化管理制度 

101 年度 

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1. 資產證券化管理策略與流程 一、管理策略 

本行進行資產證券化業務主要著眼於全行資產負債配

置之最適化，同時達到資產分散與風險分散之目的。

二、管理流程 

由本行財務管理處先針對全行資產負債配置狀況進行

分析，再依據全行的經營策略方向進行證券化業務之

提案(包括執行成本、執行效益等)，並提交董事會做最

終之決議。 

(註)非創始銀行資產證券化產品則依據市場風險管理

政策管理。落實在控管流程上，各營業單位承作交易

前均經核准並授予限額，由獨立之風險管理單位每日

評估持有部位之損益，並定期向高階主管呈報損益與

部位暴險情形。 

2. 資產證券化管理組織與架構 

3. 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定期風險管理報告，內容包含： 

1. 投資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種類、金額、信用評

等及評價等明細資料。 

2. 信託報告與保管機構報告（如有）。 

3. 證券化標的資產表現情形。 

4. 資產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針對風險性資產之產業集中度、景氣循環風險及有效

運用資本等考量因素辦理資產證券化業務，事後不定

期驗證檢討成本效益，以利有效評估繼續辦理證券化

案之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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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標準法 

6. 總體定性揭露要求，包括:  

1) 從事資產證券化活動之目

的，及銀行從事再證券化活動

所承擔與保留之風險類型 

2) 證券化資產所蘊含之其他風

險 (例如流動性風險) 

3)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銀行扮演

的各種不同角色，以及每個過

程中銀行的參與程度 

4) 敘述對證券化暴險涉及之信

用及市場風險變化所採取之

監控流程 

5) 銀行於抵減證券化及再證券

化所保留之風險時，其使用信

用風險抵減之管理政策 

不適用 

7. 綜述銀行資產證券化的會計政策 不適用 

8. 在銀行簿中，資產證券化中使用

的外部評等機構(ECAI)名稱，及

其使用於每一類資產證券化暴險

的情形  

不適用 

9. 解釋自上次報告期間後任何定量

資訊之重大變動(例如資產於銀

行簿與交易簿間移動)  

不適用 

 
填表說明: 第6項至第9項僅目前尚有流通在外部位之創始銀行方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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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資產證券化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易類型 

                                                     101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  

        類別

銀   

行   簿 

角色  別 

資產類別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暴險額 
應計提

資本 

(2) 

暴險額 
應計提

資本 

(4) 

暴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

化前之

應計提

資本 

保留或買

入 
提供流

動性融

資額度 

提供信

用增強 
小計 

(1) 

保留或

買入 

(3) 

非創

始銀

行 

銀行簿 
房貸基礎

證券 
3,628,832   3,628,832 58,061   3,628,832 58,061 

 

   

交易簿 
   
   

小計    

創始 

銀行 

銀行簿 
    
    

交易簿 
    
    

小計     

合計   3,628,832   3,628,832 58,061   3,628,832 58,061  

 
填表說明: 
1. 「資產類別」一欄，依發行證券化之資產類型(例如信用卡、房屋淨值貸款、汽車貸款)，或所投資之證券種類(例如房貸基礎證券、商業用不動

產基礎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擔保債權憑證)等細分。 
2. 銀行簿之暴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暴險額。 
3. 「提供流動性融資額度」一欄，應包括已動撥及未動撥之暴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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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 

101 年度 

項目 內容 

1.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策略與

流程 

利率風險管理策略為依據銀行簿利率風險部位，因利率

的不利變動，而對未來淨利息收入(NII)及股東權益經濟

價值(EVE)所造成的不利影響，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本年度利率風險限額類別分為 NII01 及 DV01 限額。 

NII01 限額為非強制性限額(Advisory Limits)。風險管理

處應每日監控 NII01 部位是否超限，若 NII01 部位觸及

限額，風險管理處應請風險承擔單位應說明超限原因，

並通知風險承擔單位處級主管、風控長、財務長與銀行

總經理。若超限原因為事業單位因業務需求所造成之短

期存放款大額進出，且 NII01 總額度尚未超限，則風險

承擔單位得不降低暴險；若為其他原因而超限，則應由

財務長、風控長與銀行總經理決定是否繼續持有部位或

降低部位。 

DV01 限額應為強制性限額(Hard Limits)，銀行簿投資

部位之利率風險暴險不應高於 DV01 限額。若持有部位

高於限額，風險管理處應通知風險承擔單位及其處級主

管、風控長、財務長與銀行總經理，風險承擔單位應最

遲於五個工作日內將暴險部位降至限額內，並將處理情

形回報風險承擔單位處級主管、風控長、財務長與銀行

總經理。 

若因央行可能限縮本行申購央行NCD，多餘資金將被迫

轉往其他投資工具，致使DV01 超限，則風險承擔單位

應於事前擬定投資與避險計畫呈報風險管理委員會，董

事會授權由風險管理委員會暫時核准提高DV01限額，

有效期限為三個月，風險承擔單位應於期限內呈報董事

會核准變更DV01 限額。 

2.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組織與

架構 

董事會 - 審核本行銀行簿利率風險承受度及風險管理

限額之訂定，並對本行資產負債管理負最終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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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 - 負責本行資產負債管理事宜，檢

視本行之銀行簿利率風險，議決適當之策略，並應定期

提供董事會有關資產負債管理之執行成果報告。 

財務管理處 -負責承擔及管理本行之銀行簿利率風險，

其職掌為於授權限額內管理利率風險部位，蒐集資料及

分析暴險狀況，以作為調整策略之參考，研訂銀行簿利

率風險之衡量指標，定期提供風險衡量報告予管理階

層。 

風險管理處 -本行市場風險管理之監督與執行單位，其

職責為銀行簿利率風險暴險與各項限額之監控及輔助

分析風險來源，設計壓力情境、定期執行壓力測試及提

供測試報告，執行模型驗證及每年一次向董事會呈報銀

行簿利率風險之風險管理限額 

3.銀行簿利率風險報告/衡量系

統的範圍、特點與頻率  

利率風險的衡量有兩個面向，一為以盈餘觀念衡量

(Earnings Approach)，二為以經濟價值觀念衡量

(Economic Value Approach)。前者著重短期(通常為一

年以內)風險對獲利的影響，後者則重視長期風險對股東

權益的影響。 

以盈餘觀念衡量利率風險的方法可分為重訂價缺口

(Repricing Gap)以及 NII-at-Risk 方式；重訂價缺口為衡

量未來各時間帶(Time Bucket)重訂價之資產及負債之

錯配(Mismatch)程度，NII-at-Risk 則衡量在一定信心水

準下，未來一段時間內 NII 的最大可能變動。 

以經濟價值觀念衡量利率風險，即反映不同利率變動下

對 EVE 的影響，EVE 係預期銀行未來的淨現金流量以

市場利率折現後之現值。 

財務管理處定期檢視分析、衡量及控制利率風險的暴

險，充分揭露風險於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並確保利率

風險部位於限額內運作；若有觸及限額之情況，則風險

管理處將依當年度之利率風險限額之規定逐級呈報。風

險管理處係監控利率風險之暴險。 

4.銀行簿利率風險避險/抵減風

險的政策，及監控規避/抵減

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的策略

與流程 

本行銀行簿利率風險避險策略及流程如下：  

策略： 

1.維持全行暴險部位於限額內，配合存放款部位變化調

整部位，降低全行 NII01 波動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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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 house view 調整部位配置，規避利率風險並創造

最大效益。 

流程： 

1.風險管理處每日監控全行 NII01 現況，以確保資金管

理單位依前述策略進行利率風險調整。 

2.若因全行存放策略導致 NII01 超限，依利率風險限額

之規定逐級呈報，由長官裁示是否保留部位。 

 


